
文化藝術採購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文化藝術採購辦法(下稱本辦法)係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以下

併稱機關)辦理文化藝術採購之重要規範，其要旨係在維護文化藝術創意特性之

前提下，藉由本辦法規定，提升藝文採購品質，進而落實充分尊重文化藝術價值，

及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權益之目的。本辦法自一百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布

施行以來，因應機關辦理藝文採購執行現況之需要作適性調整，切合機關實際採

購需求，使規範內容更趨合理妥適，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本次共計修正六條，

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例」於一百十年五月十九日修正公布，爰修正

文字及說明藝文採購之類型。(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刪除第一項評選或評審項目專業及執行能力「應為最高」文字。(修正條文

第七條) 

三、 為因應實際機關訂定底價情形，修正第三項「公告預算金額或廠商在公告」

等文字。(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 為兼顧藝文工作者之經濟規模與實務現況，爰增修藝文採購之付款期程規

範。(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五、 明確規範機關之著作財產權約定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六、 為保障參與藝文採購之廠商有合理備標時間，爰刪除公告金額以上不得少

於十四日之等標期規定，並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文化藝術採購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所稱文化藝術之

採購、第二項及本辦法

所稱藝文採購，指與文

化藝術相關之勞務、財

物採購。 

前項文化藝術，指

文化藝術獎助及促進條

例第三條第二項各款事

務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產

業內容及範圍。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六

條第一項所稱文化藝

術之採購、第二項及本

辦法所稱藝文採購，指

與文化藝術相關之勞

務、財物採購。 

前項文化藝術，指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

二條各款事務或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三

條第一項各款產業內

容及範圍。 

一、 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於

一百十年五月十九日

修正名稱為「文化藝

術獎助及促進條例」，

並增修文化藝術之定

義及其範圍，爰配合

修正本條第二項規定

及補充立法說明第二

點有關藝文採購之類

型。 

二、 本條藝文採購，係指

採購標的為文化藝術

獎助及促進條例第三

條第二項各款事務或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第三條第一項各款產

業內容及範圍等有關

之勞務、財物之採購，

其相關類型如下： 

(一) 文化資產、傳統文

化藝術之保存、維

護、應用、傳承及

宣揚。 

(二) 博物館、圖書館、

展演場館及其他

文化機構或空間

之興辦、營運及管



理。 

(三) 文學、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音像藝

術、數位藝術、圖

文及有聲出版、電

影、音樂、視聽文

化、工藝、廣播電

視、流行音樂及其

他類型藝術之創

作、展演、傳播及

推廣。 

(四) 廣告、產品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品

牌時尚、創意生

活、建築設計。 

(五) 國家語言、多元族

群文化之傳承及

推廣。 

(六) 文化教育、藝文體

驗、多元知識文化

之推動及發展。 

(七) 文化藝術調查及

研究、人才培育、

國際交流之推動。 

(八) 數位內容、文化科

技創新發展、文化

資料保存、衍生創

作及推廣。 

(九) 地方創生、文化觀

光、社區營造、在



地智慧、知識與文

化之推動及發展。 

(十) 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之文化

藝術事務。 

第七條 機關辦理藝文採

購，以成立評選委員會

或評審小組方式辦理

者，評選或評審項目應

著重受評廠商於採購標

的領域之專業及執行能

力，該項所占總滿分比

率不得低於百分之六

十。 

前項專業項目內

容，得包括專業知識、創

意、造詣、技藝、創新、

美學或藝術性等與文化

藝術有關者。執行能力

項目內容，得包括執行

案件之專業人力規劃、

經驗、實績或計畫周延

性等與履約能力有關

者。 

第一項專業及執行

能力之評選或評審項目

應訂子項，各子項及所

占權重應載明於招標文

件中。 

第七條 機關辦理藝文

採購，以成立評選委員

會或評審小組方式辦

理者，評選或評審項目

應著重受評廠商於採

購標的領域之專業及

執行能力，該項所占總

滿分比率應為最高，且

不得低於百分之六十。 

前項專業項目內

容，得包括專業知識、

創意、造詣、技藝、創

新、美學或藝術性等與

文化藝術有關者。執行

能力項目內容，得包括

執行案件之專業人力

規劃、經驗、實績或計

畫周延性等與履約能

力有關者。 

第一項專業及執

行能力之評選或評審

項目應訂子項，各子項

及所占權重應載明於

招標文件中。 

評選或評審項目專業及執

行能力所占權重不得低於

百分之六十，已逾權重之二

分之一，自為各評選或評審

項目中最高者，依此標準已

足表達評選係以藝文領域

之專業及執行能力為最重

要考量事項，爰第一項「應

為最高」已為贅詞，刪除上

述文字。 



第十條  機關以最有利標

所辦理之藝文採購，應

以不訂底價或固定價格

給付為原則。 

機關辦理藝文採購

訂有底價者，應依案件

之規模、性質、專業性、

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

市場行情、政府機關決

標資料或洽詢相關行業

之公協會提供資料並逐

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底價，以不低

於預算金額內廠商報價

之百分之九十為原則。

但有召開鑑價會議或成

立評審委員會提出建議

金額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機關以最有利

標所辦理之藝文採購，

應以不訂底價或固定

價格給付為原則。 

機關辦理藝文採

購訂有底價者，應依案

件之規模、性質、專業

性、規範、契約並考量

成本、市場行情、政府

機關決標資料或洽詢

相關行業之公協會提

供資料並逐項編列，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定。 

前項底價，以不低

於公告預算金額或廠

商在公告預算金額內

報價之百分之九十為

原則。但有召開鑑價會

議或成立評審委員會

提出建議金額者，不在

此限。 

一、 預算金額為機關辦理

採購得用以支付得標

廠商之契約價金，機

關於招標前即已確

認。 

二、 機關訂定底價，仍須

同時符合「預算金額

內」及「廠商報價」二

要件，廠商報價如低

於預算金額百分之九

十，機關經參考廠商

報價訂定底價，亦在

預算金額內，尚未有

違原條文之意旨。 

三、 預算金額如涉商業機

密或機關認為不宜公

開者，則適用政府採

購法及其相關子法之

規定，尚無須於本條

文中贅為規定「公告」

兩字。 

四、 綜上，修正「公告預

算金額或廠商在公

告」等字。 

第十三條  機關應注意廠

商履約之工作、勞動條

件及投入經費之情形，

訂明合理之付款期程及

比率。 

第十三條  機關應注意

廠商履約之工作、勞動

條件及投入經費之情

形，訂明合理之付款期

程及比率。 

一、 鑑於參與藝文採購廠

商之規模現況，為免

履約期限逾六個月之

案件，機關契約約定

廠商履約完成並驗收

合格始一次給付全部



案件履約期限逾六

個月者，契約價金以分

期付款為原則。 

契約價金有支付預

付款者，以不低於契約

總額或預估給付總額之

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分

期付款之第一期款，亦

同。 

契約價金給付之最

後一期，以不高於契約

總額或預估給付總額之

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第三項有支付預付

款者，可視個案情形規

定免收預付款還款保證

金。 

契約價金有支付

預付款者，以不低於契

約總額或預估給付總

額之百分之二十為原

則；有第一期款者，亦

同。 

契約價金給付之

最後一期，以不高於契

約總額或預估給付總

額之百分之三十為原

則。 

第二項有支付預

付款者，可視個案情形

規定免收預付款還款

保證金。 

契約價金，增加廠商

墊付款項之資金壓

力，未盡合理，爰增

訂第二項原則性規

定。惟機關如經衡酌

個案採購性質及實際

需要，確有無法採分

期付款情形者，不在

此限。 

二、 現行第二項酌修文字

後移列為第三項。 

三、 現行第三項移列為第

四項，內容未修正。 

四、 現行第四項配合酌修

文字後移列為第五

項。 

第十七條  機關辦理藝文

採購，廠商履約結果涉

及履約標的所產出之著

作權者，機關依案件之

需要，應於契約內就著

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

權，訂定合理必要之約

定。 

機關經評估有利用

著作財產權之情形者，

以取得著作財產權之授

權為原則。但有特殊情

形，得約定機關為著作

第十七條  機關辦理藝

文採購，廠商履約結果

涉及履約標的所產出

之著作權者，機關依案

件之需要，應於契約內

就著作人格權及著作

財產權，訂定合理必要

之約定。 

       機關經評估有利

用著作財產權之情形

者，以取得著作財產權

之授權為原則。但有特

第二項但書除文字酌修外，

增訂「得約定機關為著作

人」、「或與廠商共有著作

財產權」，以應機關之特殊

需求。 



人，或由機關取得部分

或全部著作財產權，或

與廠商共有著作財產

權。 

殊情形，得取得部分或

全部著作財產權。 

第十九條 機關辦理藝文

採購，應視案件之規模、

複雜程度及性質，考量

廠商準備及遞送投標文

件所需之時間，合理訂

定等標期，不得逕以政

府採購法規定之下限期

限定之。但有特殊或緊

急情形，經報請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機關應視案

件之規模、複雜程度及

性質，考量廠商準備及

遞送投標文件所需之

時間，合理訂定等標

期，不宜逕以政府採購

法規定之下限期限定

之。 

政府採購法所定

之公告金額以上之藝

文採購，除有特殊或緊

急情況經報請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外，等標期不得少於十

四日。 

本條意在限縮政府採購法

關於等標期之規定，以保障

藝文採購廠商合理之備標

時間，且不限於公告金額以

上之採購，爰將「不宜」修

正為「不得」，刪除公告金

額以上不得少於十四日之

規定，並酌修文字。 

 


